关于征求《西南林业大学教育服务收入管理办法（试行）》意见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云南省审计厅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云审调报〔2022〕25号)、《云南省审计厅关于西南林业大学财务管理及往来款项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的审计决定》（云审决〔2022〕87号）及《西南林业大学关于财务管理及往来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方案》的要求，审计建议学校完成“修订完善学校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对各学院、部门、单位按照有关管理办法计提并按项目核算的相关经费，学校要规范财务核算，加强经费统筹，落实零基预算 ”等相关工作，财务处起草制定《西南林业大学教育服务收入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西南林学院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和《西南林学院有偿服务创收经费管理办法》（西林〔2008〕57号）文件，现向各单位征求修改意见，请于2022年9月20日前，将修改意见（电子或纸质版）反馈至财务处（经管楼308）。

联系人：杨维杰，联系电话：63863038。

附件：《西南林业大学教育服务收入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财务处

                                2022年9月16日
